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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部分审议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

们对公司董事会七届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部分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具

体如下： 

一、关于 2019年度激励基金提取与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2019 年度激励基金提取与分配符合《公司章程》、《天津百利特

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基金计划》等相关规定，同时综合考虑

了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情况、盈利水平等因素，

兼顾股东、公司和员工各方利益，促进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已对相关议案回避

表决。同意公司 2019年度激励基金提取与分配事项。 

二、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

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和进一

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有利于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使员工与公司

利益更紧密的结合，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充分调动员工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和保留优秀人才，保障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三）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遵循公司自主决定、员工自愿参加的

原则，不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的情形。 

同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 

 

 

独立董事：陈建国、郝振平、李荣林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